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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福利署  

  

交通意外伤亡援助计划  

申请人须知摘要  

 
 计划为交通意外受伤人士或死者亲属迅速提供援助  

  

 意外须属于计划所指的交通意外，并已向警方报案  

  

 申请须在意外发生日期后的六个月内提出  

  

 受害人在意外发生时合法留在香港  

  

 受害人因该意外死亡；或留医不少于三天／由注册医生／注册中医证明病假不少

于三天 

 

  

 除因特别情况外，申请人须亲往社会福利署交通意外伤亡援助组 
提供有关资料和证明文件 (如死亡证、医疗证明书)  

 

  

  社会福利署会与警务处、受害人的家人、雇主等核实申请人所提供的资料    

  

 援助金按受害人的伤亡情况支付；财物损失并不在援助范围内  

  

 如就同一宗意外索取其他赔偿，申请人须在指定日期内 
把有关索偿通知社会福利署署长，及 

把所获得的交通意外伤亡援助金额和领款日期通知被追讨赔偿人士 

 

  

 如就同一宗意外获得其他赔偿，则须退还 
所获得的交通意外伤亡援助金或赔偿，两者中以金额较少者为准 

 

 
(注意  :  骗取交通意外伤亡援助金乃属刑事行为，除可导致申请人丧失领取援助的资格

外，并可能根据香港法例第 210 章《盗窃罪条例》而被起诉。任何触犯盗窃罪的

人士，一经定罪，最高可被判入狱 14 年。)  
 

此单张只简略提供交通意外伤亡援助计划的重点， 
详情可参阅介绍此计划的小册子或致电 2834 7472。 


